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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商品標識查詢 

 應施檢驗範圍判定原則 

 應施檢驗商品範圍 

 品目查詢方法及商品檢索 

 商檢法規定及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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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哪些商品需要檢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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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標識 

商品檢驗標識 

標檢局 

印製 
業者自印 

R00000  

字軌指定代碼 
字軌C 

流水號 105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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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標識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範例如右 

 

 驗證登錄或符合性聲明        

 字軌 

 R：驗證登錄 

 D：符合性聲明 

 T：型式認可 

 指定代碼 

 由標準檢驗局核發 

 
字軌＋指定代碼 

R3A001 

T3A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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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施檢驗範圍判定原則 

 應否實施檢驗（列屬應施檢驗範圍）－ 

 依據商品檢驗法第三條規定，經公告列入應施檢驗的產
品範圍。 

 參閱經濟部標檢驗局公告內容－包含產品品名（品目）、
檢驗標準、檢驗方式、檢驗規定及參考貨品分類號列等。 

 次參閱本局解釋令及判例。 

 應施檢驗品目的判定，貨品分類號列的歸類是重要的參
考，但鑑於貨品分類是以海關貿易管理為目的， 與商品
檢驗的目的不儘相同， 因此最終仍應以應施檢驗品目公
告的內容作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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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ＮＳ＝商品檢驗？？？ 

 標準之適用範圍僅為規定何種商品適用該標準，
而非商品檢驗範圍。但公告之品名有解釋空間
時，標準內容得為檢驗範圍解釋參考。 

 如有商品檢驗範圍認定之疑慮，可填寫［應施
檢驗商品品目查詢單］送本局第三組查詢答覆
核判。 

 依所附產品結構、使用說明書、型錄，判定產
品是否列屬應施檢驗範圍。 

 

應施檢驗範圍判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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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類應施檢驗商品種類範圍 

 一般家用電器 

 馬達及空氣調節器 

 配電器材 

 照明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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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用電器(一)  

 電風扇(單相250V以下) 

 排油煙機(單相250V以下) 

 飲水供應機(單相250V以下) 

 開飲機(單相250V以下) 

 電動食品碾磨器(單相250V以下) 

 電動食品混合器(單相250V以下) 

 電動榨汁機(單相250V以下) 

 電壺(單相250V以下) 

 

 電暖器(單相250V以下) 

 乾髮器(單相250V以下) 

 烘手機(單相250V以下) 

 電熨斗(單相250V以下) 

 電烤箱(單相250V以下) 

 電鍋(單相250V以下) 

 電磁爐(單相250V以下) 

 電烘烤爐(單相250V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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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用電器(二) 

 烤麵包器(單相250V以下) 

 電爐(單相250V以下) 

 電烤肉餅器(單相250V以下) 

 電熱式烘碗機(單相250V
以下) 

 被服烘乾機(單相250V以下) 

 電捕昆蟲器(單相250V以下) 

 電蚊香器(單相250V以下) 

 電芳香器(單相250V以下) 

 
 

 電鈴(單相250V以下) 

 微波爐(單相250V以下) 

 洗衣機.乾衣機(單相250V以下) 

 電熱水器(單相250V以下) 

 電開水器(單相250V以下,60A,500L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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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用電器(三) 

 磨咖啡豆機(單相250V以下,不含充電式) 

 電動刨冰機(單相250V以下,不含充電式) 

 電鬍刀(單相250V以下,不含充電式) 

 電剪髮器(單相250V以下,不含充電式) 

 削鉛筆機(單相250V以下,不含充電式) 

 吸塵器(單相250V以下,不含充電式) 

 地板擦光器(單相250V以下,不含充電式) 

 各式按摩器(單相250V以下) 

 
 
 

 電熱便當箱(單相250V以下,功率1kw以下) 

 電氣蒸籠(單相250V以下,功率1kw以下) 

 奶瓶消毒器(單相250V以下,功率1kw以下) 

 蒸煮蛋器(單相250V以下,功率1kw以下) 

 魚缸加溫器(單相250V以下,功率1kw以下) 

 保溫盤.鍋.箱.壺(單相250V以下,功率
1kw以下) 

 洗碗碟機(單相250V以下,1kw以下) 

 燙整髮器(單相250V以下) 

 空氣清淨機(單相250V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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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用電器(四)   

 電濾煮器 
       (單相250V以下,功率1650W以下) 

 電咖啡機 
       (單相250V以下,功率1650W以下) 

 電熱夾式烤盤 
       (單相250V以下,功率1kW以下) 

 水涼冷扇(單相250V以下) 

 電灶(單相250V以下,功率10kW以下) 

 

 

 除濕機(單相250V以下,壓縮機

1000W以下) 

 冰箱(單相250V以下,700L以下) 

 直立式冷凍櫃(單相250V以

下,400L以下) 

 布料脫水機 

 冷藏保溫箱(單相250V以下，

內容積100L以下) 

 

 
 

 106年2月24日起檢驗範圍變動，個人保暖器具、按摩器、
空氣清淨機、燙髮機、冷藏保溫箱等只使用直流電源者，
應施檢驗變為非應施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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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及空氣調節器 

馬達(電動機) 

 交流電動機(37.5W以上,不超過100HP,不含電器用) 

空氣調節器(冷氣機) 

 窗型空氣調節器(冷氣能力71KW以下) 

 分離式空氣調節器(冷氣能力71KW以下) 

 箱型空氣調節器(冷氣能力71KW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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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器材 

 配線開關(300V以下) 

 閘刀開關(300V以下) 

 插頭及插座(300V以下) 

 電源線組(300V以下) 

 無熔絲開關(600V,800A,50KA以下) 

 漏電斷路器(600V,225A以下) 

 PVC.PE及橡膠電線電纜(1000V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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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燈具 

 耶誕燈串(300V以下) 

 電子式安定器 

 預熱式螢光燈用安定器 

 螢光燈管 

 安定器內藏螢光燈泡(省電燈泡) 

 神桌用神明燈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吊燈、吸頂燈、壁燈、崁燈、檯、
桌、立燈…等)，檯燈若單獨使用USB供電則非屬應施 

 LED燈泡(單相300V以下且大於50V) (103年7月1日起
實施檢驗)，LED燈管目前非應施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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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聽音響產品 

 資訊產品 

 電源供應設備 

 事務機器 

 

 

電子類應施檢驗商品種類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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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影音產品 

 揚聲器 

 擴大機 

 電唱機 

 放音機 

 錄放影機 

 廣播接收機 

 電視棒(107.07.01列檢) 

 外投式投影(107.07.01列檢) 

 

 數位電視 

 電視接收機 

 監視器 

 語言學習機 

 數位相機 

 DVD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第19頁 

資訊產品 

 個人電腦 

 筆記型電腦 

 PDA 

 打字機 

 電腦螢幕 

 收銀機 

 印表機 

 電腦鍵盤 

 影像掃描器  

 電腦搖桿 

 電腦滑鼠 

 

 電腦主機板 

 電腦用具有I/O之內插卡 

 光碟機 

 硬式磁碟機 

 軟式磁碟機 

 隨身碟(不含播放裝置) 

 燒錄機 

 電子字典 

 繪圖機 

 磁性或光學閱讀機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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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供應設備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switching  power 

supply) 

 不斷電式電源供應器(UPS)  

 交流轉換為直流之電源轉接器（Adaptor） 

 3C鋰電池、行動電源、電池充電器(103年
5月1日起實施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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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機器 

 複印器 

 多功能事務機 

 通信產品除外 

（電話、手機、傳真機歸NCC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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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類應施檢驗商品種類範圍 

 營建產品：建築用防火門 、建築用鋼筋、荷重用
      吊鉤及鉤環、鋼(鐵)製索及纜  

 廚房用品：瓦斯爐、家庭用壓力快鍋、燃氣烤箱 

 瓦斯器具：即熱式燃氣熱水器、卡式爐 、 休閒爐 

               、登山爐、瓦斯調整器 

 高壓鋼瓶及閥：高壓鋼瓶、鋼瓶閥、卡式罐、噴 

                     燈及一般填充打火機用燃料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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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用品：汽車用兒童保護裝置(兒童安全座椅)  

 汽車零組件：車用輕便液壓及螺旋千斤頂、液化
   石油氣汽車燃氣系統零組件、座椅
   安全帶、汽車用十八吋以下輕合金
   盤形輪圈   

 打火機、溜冰鞋及滑溜板 
 非木質手杖(104年8月1日起實施檢驗) 

 飲水用水龍頭(106年1月1日起實施檢驗，
外包裝有標示飲水用或本體有標示LF) 

 
 
 

機械類應施檢驗商品種類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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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106年3月1日止，列入進口及內銷檢驗品目 

 機械類計85品目 
含瓦斯爐、瓦斯熱水器、溜冰鞋、千斤頂、卡式爐、壓力快鍋 

、高壓鋼瓶、鋼瓶閥…… 

 電機類計189品目 
含電線、斷路器、電鍋、電暖器、冷氣、冰箱、洗衣機、除濕
機、電毯、熱水機、烤箱、微波爐、燈具、電動手工具…… 

 電子類計121品目 
含電視、影音光碟機、音響、 隨音聽、 mp3 、mp4 、電腦及
其週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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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施檢驗商品品目查詢單 

書表下載連結： 

書表填寫範例：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223016686375.doc 

書表下載： 

-進入本局網站 

www.bsmi.gov.tw 

下載與申辦 

商品檢驗業務 

下載「品目查詢單」 

http://www.bs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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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品目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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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品目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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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smi.gov.tw/wSite/mp?mp=82 
 

http://www.bsmi.gov.tw/wSite/mp?mp=82
http://www.bsmi.gov.tw/wSite/mp?m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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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類應施檢驗商品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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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檢法規定及罰則 

你是報驗義務人嗎？ 

 產製商品或輸入商品者，就是「報驗義務人」 
 網路賣家如為產製(包含組裝及修改)或國外進口應施檢驗商品(包含

代購業者)，即負有報驗義務，而這些應施檢驗商品在未完成檢驗規
定前是不可以運出廠場、輸入或進入市場的(檢驗時點依公告之檢驗
方式)，如有違反，依商品檢驗法第60條第1項規定，可處新臺幣20
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 

 (依商品檢驗法第8條規定，對應施檢驗商品應負擔報驗義務之人，
為商品之產製者或輸入者，如果商品係委託他人產製或輸入並以委
託者的名義在國內銷售，亦屬報驗義務人) 

 銷售者進貨需要求上游業者提供證明 
 如果網路賣家是向國內上游業者進貨，則屬於銷售者；銷售者進貨

時，應要求上游業者提供商品已符合檢驗規定之證明，否則請勿販
售，以免觸法。 

 （依商品檢驗法第6條第4項規定，銷售者不得陳列或銷售未符合檢
驗規定之應施檢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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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檢法規定及罰則 

你知道哪些商品需要檢驗嗎？ 

 目前公告要檢驗的商品種類眾多，包含平板電腦、多媒體
播放器、滑鼠、各類玩具(例如：塑膠存錢筒、塑膠地墊、
貼紙、兒童沐浴書、布書、人形玩具、樂器玩具…)、太陽
眼鏡及嬰幼兒服飾...等眾多商品，每種商品各有其檢驗方
式，經營網拍生意時，一定要確認自己的商品是否需要檢
驗喔！ 

 (依商品檢驗法第3條規定，經標準檢驗局指定公告之商品
種類或品目，應依本法執行檢驗。) 

 如何使用本網站進行確認，請參考本網站「使用教學」。
或可填妥「品目查詢單」，依品目查詢單所列傳真號碼傳
真至各分局查詢，或電洽諮詢專線0800-00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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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窗口: 

 標準檢驗局為民服務全球資訊網 

          http://www.bsmi.gov.tw 

 驗證服務中心   0800-007-123、 

                          0800-019-123、  

                          0800-029-123 

                    service@bsmi.gov.tw 

 機械類商品:第三組第一科長陳榮富02-23431778 

 電機類商品:第三組第二科長王進良02-23431782 

 電子類商品:第三組第三科長陳秋國02-33432273 


